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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師資培育管理流程： 

權責部門 流程 重點提示 相關文件/表單 

師培中心 

 
 1.本院依據衛生福利部「臨床醫事人員

培訓計畫-師資培育認證作業程序」之教

學師資資格規定，於每年11月於院內

outlook發布院內教師甄選公告。 

2.醫師之教師甄選亦比照辦理。 

3.制定目的如補充說明 2.1 

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師資培育認證作業程序 

1.師培中心 

2.申請人 

3.各部窗口 

 人員 

4.各級主管 

 

 1.申請人需填具『院內教師申請表』，由

單位主管確認相關資料之正確性

後，陳報部主任執行初審，再由各部

窗口人員彙總，送交師培中心。 

2.甄選資格，如補充說明 2.2。 

院內教師申請表 

 

1.師培中心 

2.師培會議 

  

 

 

 

 

 

                                         

              

1.師培中心依據審查要點進行『院內教

師申請表』之複審，將複審結果陳報

「師培會議」進行審查，審查結果將

依「會議管理程序」記載於『會議紀

錄』，經報備院長核定後，公告全院。 

2.審查通過者，由師培中心發給『證

書』，審查不通過者，得以電話通知

申請人後，逕行結案與存檔。 

3.審查要點，如補充說明 2.3。 

4.教師聘任，如補充說明 2.4。 

1.院內教師申請表 

2.會議管理程序 

3.會議紀錄 

4.證書 

 

1.師培中心 

2.院內教師 

3.各部門 

 1.師培中心依「教育訓練作業流程」之

規定，辦理院內研習課程或推薦教師

參加院外教學相關研習課程，如補充

說明 2.2.4 

2.院內教師須依所屬職系之師培計畫參 

與訓練活動，執行教學義務。 

3.師培中心應每年舉行「教師座談會」， 

 進行輔導與溝通。 

1.教育訓練管理程序 

2.醫務部師資培育計畫 

3.護理部師資培育計畫 

4.醫事部師資培育計畫 

5.行政類師資培育計畫 

 

 

1.院內教師 

2.師培中心 

3.師培會議 

 1.院內教師得依授課專題，優先派訓，

吸收專業新知。 

2.院內教師須於每年 1 月底前檢附前一

年度之『教學點數明細表』及『院內教

師評估表』，依行政簽核經部級主管初審

後，送交師培中心辦理複審；複審結 

果將提報「師培會議」進行敎學獎勵金

及年度優良教師審查後，始得辦理獎金

發放及表揚。 

2.院內教師投入本院年度必修課程或專

題研習課程之講師費，悉依「講師費申

請辦法」，檢附『個人領據』依行政簽核

辦理。 

3.依據『院內教師評估表』評量結果，

提供為職務晉升、教學技能補強繼續教

1.教學點數明細表 

2.教師年度評分表 

3.個人領據 

甄選公告 

申請 

審查 

不通過 

結案 

 

培訓 

評核獎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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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回饋講師之用，並針對評量不佳(未

達 60 分)之教師提供輔導。 

4.教學獎勵金補助範圍依院內教師教學

點數獎勵辦法辦理。 

5.各項奬勵，如補充說明 2.5 

6.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如補充說明 

  2.6。 

師資培中心 

 
 1.師資培育中心相關資料依「文件與記

錄管理程序」辦理記錄保存。 

2.教學點數奬勵相關佐證資料不列入師

資培育中心資料存檔，由教學活動主

辦單位存查。 

文件與記錄管理程序 

2.補充說明： 

  2.1 制定目的：為培育本院臨床醫護教學師資人才，鼓勵符合資歷且具教學熱忱之臨床教師，持續提 

     升教學品質，特制定本程序。 

    2.1.1 適用對象：本院醫師、其他類醫事人員及行政管理人員。 

    2.1.2 權責規定： 

      2.1.2.1 師資培育中心(簡稱師培中心)：設組長 1 名由教學訓練室主任擔任，執行秘書 1 名，負責 

            推動教學師資相關培育活動，以增進教師教學技巧與專業素養，任務詳列如下： 

        舉辦各項提昇「教師能力」之訓練研習營與學術活動，如課程設計、教學技巧、評估技 

          巧、回饋、教材製作、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教學或其他提升教學能力相關課程。 

        研擬與執行「教學考核辦法」，以評估教師教學能力、技巧及投入程度，並定期選拔「優 

          良教師」。 

        辦理院內教師之資格審查作業。 

        定期召開教師座談會，傳達醫院政策及規定，並適時反應中心內部意見，以促進雙向溝 

          通。 

        不適任教師之檢討及輔導，以期改善並提升教學能力。 

      2.1.2.2師資培育會議(簡稱師培會議)：由教學訓練室主任擔任主席。另設當然委員由院長、各副 

            院長及教研部、醫務部、醫事部、護理部及行政部門代表擔任，每半年召開會議乙次，並 

            得視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負責規劃與檢討本院教師培育的訓練方向及活動內容，監督與 

            指導師培中心進行師培相關活動。 

      2.1.2.3 各部門：負責所屬職類所需年度臨床教學訓練活動之院內舉辦及院外派訓。 

    2.1.3 適用範圍：凡本院教師有關之甄選、儲訓、獎勵等悉依本程序規定辦理。 

 

  2.2 師資申請資格： 

    2.2.1 培育對象及教師資格：按照院內之職系，分為醫務類、護理類、醫事類及行政類等四類規劃教 

學系統；並認證適用對象依衛生福利部之「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所列教學師資資格規定如 

下表。 

職系 認證適用職類 教師資格 

醫務 西醫師 須符合 PGY 訓練計畫之規定 

牙醫師 應具教學醫院二年以上牙科專任主治醫師經驗且執業五年以上或依二年

期牙醫師 PGY 訓練計畫認定標準之規定 

中醫師 具執行中醫業務七年以上之專任中醫師 

護理 護理師 應具教學醫院三年以上專任護理執業經驗 

醫事 藥師 應具教學醫院四年以上專任藥事執業經驗 

資料存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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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 應具教學醫院三年以上專任放射技術執業經驗 

醫事檢驗師 應具教學醫院四年以上專任醫事檢驗執業經驗 

職能治療師 應具教學醫院三年以上專任職能治療執業經驗 

物理治療師 應具教學醫院三年以上專任物理治療執業經驗 

語言治療師 應具教學醫院三年以上專任語言治療執業經驗 

臨床心理師 應具四年以上專任臨床心理執業經驗 

呼吸治療師 應具教學醫院三年以上專任呼吸治療執業經驗 

營養師 應具教學醫院四年以上專任營養師執業經驗 

聽力師 應具教學醫院三年以上專任聽力師執業經驗 

其他類 具教學熱忱、有教學醫院六年以上執業經驗，且經過相關師資培育合格 

     2.2.2 配合醫院教學發展需要，符合以下條件者可適度增加師資，唯須符合 2.2.1 之規定； 

    新進同工不受甄選期間限制，可於到職日半年內提出申請作業 

       依醫院年度重點活動或各職類教學發展需要，可不受甄選期間限制適時納入教師。 

  2.2.3 教師認證及展延規範：: 

2.2.3.1 初次申請教師資格者，須先修滿院內外教學能力提昇課程 10 小時且至少完成（含）二 

   項基礎必修課程合計至少 4 小時，可分次且須於申請認證前二年內完成。 

  2.2.3.2 聘期屆滿欲提出續聘之臨床教師，應於效期屆滿前二個月內重新申請(若新進同工於院外 

已取得醫策會師資培育認證機構之合格聘書者，可於試用期滿後提出續聘資格)且認證效 

期屆滿前須修畢院內外教學能力提昇培育課程8小時且每年至少完成4小時，另至少(含) 

完成一項進階必修課程 2小時，始得取得續聘資格。 

    2.2.4.培訓課程範圍：教學能力提昇培訓課程分基礎課程及進階課程，可參與院內教學能力訓練課程

或院外主辦單位為醫策會師資培育制度認證通過之機構所舉辦之教師培育課程為限 

     2.2.4.1 基礎課程項目：課程設計、教學技巧、評估技巧、教材製作等 

   2.2.4.2 進階課程項目：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教學、全人照護教學、溝通及輔導、創新教學導入、

教師教學經驗分享等 

2.2.5 教師年資中斷且再次申請甄選者，其比照 2.2.3.1 規定辦理之。 

2.2.6 教師認證效期以通過認證之機構所核予為準，同一教師若具有二個以上機構所核予效期，皆予 

認定 

2.2.7 教師認證效期內，如有執業異動，其師資認證完訓證明仍視為有效。 

2.2.8 唯不論新聘或續聘教師每年均須接受院內辦理之一般醫學基本教育必修課程。(每年應修滿之必 

    修時數，由人力資源室依醫學教育研究委員會之決議公告)。包含病人安全、醫療品質、醫病溝 

    通、醫學倫理、醫事法規、感染控制、實證醫學、病歷寫作等相關課程。 

 

  2.3 審查要點： 

    2.3.1 審查標準：符合 2.2 所列資格規定，具實際參與教學訓練工作者。 

    2.3.2 師培會議須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審議之案件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贊同，始得通過；其審查結果應做成紀錄，並報備「醫學 

        教育研究委員會」。 

    

 2.4 院內教師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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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教師聘期為二年，經甄選審查通過者，由師資培育中心發給證書。 

   2.4.2 院內教師之義務： 

      其授課表現得列入年度考核加以評分。 

      院內教師得由各部辦課窗口統一安排，不得以不當之理由拒絕授課，且須依課程內容編撰講義 

        及測驗試題。 

      擔任院內教師為晉升主管職之審查條件之一。 

     未履行前項義務者師資培育中心得註銷其教師資格，且不得再參與臨床教師之甄選。 

 

 2.5 奬勵措施: 

   2.5.1 教師津貼：以帶領符合衛福部「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及「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含牙醫師)」

受訓學員之教師為補助對象規範。 

     2.5.1.1 包括擔任職前教育講師、住診教學、導生座談會、臨床技術訓練等教學活動均得列入。 

     2.5.1.2 補助金額係依受訓學員數計之，醫師學員每人每月 6,000 元，其他醫事學員每人每月 1,000 

           元。 

     2.5.1.3 補助費用應由單位之教學負責人每月填具『教學獎勵申請表』，並檢附教學訓練活動表，以 

           玆師培中心查核。      

   2.5.1 授課津貼： 

     2.5.2.1 以全院性專題演講或訓練課程為限。 

     2.5.2.2 院內講師給付標準: 

         具部定教職者:800 元/時 

         具院內教師資格者:500 元/時 

         非院內教師:300 元/時 

         非上班時間則可另申請補休實際上課時數 

   2.5.3 優良教師遴選：為提昇本院教學品質與學習效果，並激勵優秀之院內教師，特設立此項獎勵。 

     2.5.3.1 各部門依據所屬職系教師所送之『教師年度評分表』評選推薦名單，送交師培中心召開師 

         培會議執行審查作業。 

     2.5.3.2 評選依據：以下均須符合 

        擔任院內教師達一年以上。 

        有參加年度重點活動之活動。 

        『教師年度評分表』積分至少須達 80 分以上。 

2.5.3.3 獎勵人數:各教學評鑑組別依「教師年度評分表」前百分之十五（採無條件進位）為優良教

師當選人，頒給獎狀及 5000 元獎金，必要時得增減獎勵名額。 

   2.5.4 教學點數獎勵金：依院內教師教學點數獎勵辦法辦理之 

     2.5.4.1 年度上限為壹百萬元，並得依實際發展需要檢討修訂之 

     2.5.4.2 每年每位院內教師最高申請上限為 100 點，依該年度總申請點數核算每點點值，再依個人 

           申請點數乘上年度點值核發之。 

     2.5.4.3 教學點數積分認定範圍及備查資料，由師資培育中心每年公告之，惟每次教學時間至少需

30 分鐘以上方可認定。 

2.5.5 計畫主持人津貼：凡當月實行教補計畫之職類，計畫主持人給予 500 元津貼。 

2.5.6 升遷及升等措施: 明定「升遷資績評分暨推薦表」擔任院內教師為晉升主管職之審查條件之一 

2.5.7 誤餐費: 導生座談會每人以 100 元/餐為上限。 

2.5.8 優先派訓:院內教師得依授課專題，優先公假公費派訓，吸收專業新知。 

2.5.9 實習費奬勵:以收訓實習生之單位為補助對象。實習費 30%由醫院統籌運用，70%則回饋實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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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並由主管或教學負責人分配之。 

 2.5.9.1 奬勵金額可作為實習單位公基金亦可依教學時數分配予擔任實習學生之臨床老師使用。 

     2.5.9.2 核銷期間: 為使教師奬勵即時性，實習結束即可申請，惟超過會計年度關帳未予核銷者，則 

          視同放棄。 

     2.5.9.3 核銷方式: 以支付簽核單辦理申請，並檢附實習費公文佐證 

 2.6 不適任教師輔導處理機制：為使本院對不適任教師之處理，能有積極性之措施，謹慎完備之程序， 

    期能掌握時效，並使權責明確、慎重且適法，將其過程分為察覺期、輔導期、評議期、報請院長核 

       准等四個階段處理之。 

1.察覺期階段：師培中心或所屬主管一經發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立即作適當之處理。 

(1)教學成效業經建言人員(如:受訓學員)評核其成績未達標準，有加以輔導之必要者。 

(2)年度教師年度評分表未達 60 分者 

(3)當年度教學能力進修時數未達 4 小時者。 

(4)暫停續聘臨床教師(□轉換單位、□留職停薪半年、□申請退場) 

(5)有其他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者。 

  2.6.1 教學成效評核依據：教學滿意度調查表、學員心得及回饋、課程問卷調查及定期之教學檢 

    討會會議紀錄。 

     2.輔導期階段：師培中心或單位主管接獲投訴或察覺時，如認為有輔導之必要，應依下列原則輔導 

       之： 

     (1)單位主管確認相關資料之正確性後，指派 1-2 人諮詢輔導教師(以曾獲優良教師為優先)。 

            進行輔導，並完成「臨床教師輔導記錄表」。 

          (2)輔導期間暫停教學工作。經再評估仍不適任，則終止其教師工作。 

(3)輔導期程以二個月為原則，並得視輔導對象個案情形予以延長二個月。 

     3.評議期階段：輔導期程屆滿時，由輔導小組執行評估，並檢附「臨床教師輔導記錄表」提交師 

                   培中心。 

     4.本中心依據上項資料審議，並依下列程序辦理： 

(1)若輔導有效，應將輔導成效之決議結果告知受輔導教師及投訴人。 

(2)若輔導無效，應將輔導成效之決議結果告知受輔導教師依規定作成教師解聘或不續聘之決

議。 

 

3.使用表單： 

3.1 院內教師申請表（ERD-3-001-003） 

3.2 會議紀錄(PTCH-2-414-004) 

3.3 證書 

3.4 教學點數明細表(ERD-3-001-002) 

3.5 教師年度評分表 

3.6 個人領據(PTCH-2-435-002) 

3.7 教學訓練活動表(ERD-3-001-003) 

3.8 教學獎勵申請表(ERD-3-001-004) 

3.9 學員成效評量記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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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學員學習歷程紀錄 

  3.11 臨床教師輔導記錄表(ERD-3-001-005) 

  3.12 升遷資績評分暨推薦表(AMD-3-212-002-2) 

 

4.相關文件： 

  4.1 會議管理程序(PTCH-2-414) 

  4.2 教育訓練作業流程(AMD-3-230) 

  4.3 醫務部師資培育計畫 

  4.4 護理部師資培育計畫 

  4.5 醫事部師資培育計畫 

  4.6 行政類師資培育計畫 

   4.7 文件與記錄管理程序(PTCH-2-400) 

   4.8 院內教師教學點數獎勵辦法 

 

 


